
「高雄市演藝團體登記管理規則」申請解散作業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    請 

1.由負責人提出 

2.檢具申請表件 

受理作業 

檢查申請表件是否齊備 

發函通知 

函復負責人 

退件不受理 

函復負責人，負責人可

於文到 10 日內提出書

面申復 

（
一
日
） 

是 否 

是 否 

審核作業 

是否准予解散 

（
廿
九
日
） 


